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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26       证券简称：菲达环保       公告编号：临2022-054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

向控股子公司浙江富春紫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环保”）

提供财务资助，本次资助最高额度不超过 10亿元，并按照不低于公司取

得短期借款的平均利率收取资金使用费，资助期限自实际借款提供之日

起一年。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为解决控股子公司紫光环保经营资金周转需求，保障其正常生产经营，本公

司拟向紫光环保提供财务资助，本次资助最高额度不超过 10 亿元，资助期限自

实际借款提供之日起一年（以下简称“本次财务资助”）。 

本次财务资助按照不低于公司取得短期借款的平均利率收取资金使用费。 

本次财务资助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财务资助已经公司 2022年 6月 2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富春紫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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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杭州市天目山路 294号杭钢冶金科技大厦 9层 

法定代表人 王冰 

注册资本 64,2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0年 09月 1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236299376 

经营范围 

环保设施运营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环境影响评价、环保

设备制造（生产场地另设分支机构经营）和销售，水污染治理工

程的设计、施工，臭气治理和烟气脱硫脱硝设备及相配套设备的

设计、销售，环保工程施工，市政工程施工，环境工程的技术研

究开发、设计、施工，自来水、工业用水、中水及纯水、软水处

理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固体废弃物处理、生态修复的工程承包、

设计，环境检测（涉及资质证书的凭证经营，禁止、限制类除外）。 

股东情况 本公司持股 97.95%，浦华环保有限公司持股 2.05% 

股东是否按持股比例提

供财务资助 
否（注） 

 注：考虑到浦华环保有限公司对紫光环保持股比例较低，且不参与紫光环

保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故公司未按持股比例向紫光环保提供相应的财务资助不会

影响上市公司的利益。 

（二）财务资助对象最近一年（经审计）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1年12月31日季度 

（经审计） 

2022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3,713.30 330,263.88 

负债总额 192,163.04 186,092.92 

所有者权益 141,550.26 144,170.96 

利润表项目 
2021年度 

（经审计） 

2022年第一季度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4,175.08 15,873.55 

净利润 12,163.52 2,587.64 

（三）本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对紫光环保未提供财务资助，不存在财务资助

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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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本次财务资助，有助于紫光环保生产经营持续正常开展，保障公司整体稳定

运营。本次财务资助在确保满足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实施，不影响日

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

司将严格执行《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等公司制度，控制资金风险，确保公司

资金安全。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财务资助已经公司 2022年 6月 2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董事会认为本次财务资助有助于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持续正常开展，保障公司整

体稳定运营，此次财务资助对象为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质的控制和影响，

风险可控。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本次财务资助有利于解决控股子公司经营资金短缺需求，保障其正

常生产经营，符合公司整体经营发展需要。 

2.本次财务资助对象为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质的控制和影响，且

公司建立了相应的业务审批流程和资金管控等内控机制，未发现存在或潜在重大

风险。 

3.因紫光环保其他股东持股比例较低，且不参与紫光环保日常生产经营，

故公司未按持股比例提供财务资助，而是向紫光环保提供全额财务资助；另，公

司董事会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制度的规定，我们未发现本次财务资助存

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本次财务资助议案，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预计累计提供财务资助最高额度不超过

196,847.4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不超过90.15%；截至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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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年度实际发生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38,006.5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7.4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

资助；公司无逾期未回收金额。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6月22日       

 

 

 


